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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八月四日至八日，辽宁省锦

州市邪党人员操控太和区法院开庭，非法审

判大法弟子刘凤梅、张秀兰、黄成和曲成业

四名法轮功学员。李和平、江天勇等来自北

京的八位律师调查、见证了此案，并为法轮

功学员做无罪辩护。 

李和平和江天勇等律师在近日接受采访

时表示，对刘凤梅等四名法轮功学员的“指

控”是虚构的、是不成立的；而审讯过程也

违反了中国的法律程序；此外，相关执法人

员对这四名法轮功学员施以酷刑逼供，这本

身不仅是不人道，而且是一种犯罪行为。 

“指控”是虚构的、是不成立的 

江天勇律师说，此案“指控”四人涉嫌利用法

轮功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在指控书上说锦州刘

凤梅以汇款方式将六万元汇给在山东的曲成业用于

购买器材,接收或发射卫星信号，如新唐人等，然

后去传播法轮功信息，还组织张秀兰、黄成来宣传

法轮功。 

江天勇表示，经调查，对这四位法轮功学员的指

控是虚构的、是不成立的。首先刘凤梅之前根本不认

识曲成业；而且根据侦察机关所提供的刘凤梅的银行

账号和邮局汇款记录，刘凤梅的存款从来没有超过两

万元，何来六万元可以汇给曲成业？江律师还指出，

指控书上所陈述的同一个侦察员，在同一时间、不同

地点询问两位证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可能

分身，这必然是说假话。” 

审理过程违反法律程序 

江天勇律师指出，起诉书上说，在四月八日，

侦察机关将起诉书递交给检察机关，但是检察院在

五月八日将起诉书退回给侦察机关，要求其进行补

充侦察。“根据中国的法律程序，这意味着这个案

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他说，在五月二十二

日，侦察机关又将同一起诉书重新递交给检察机

关，但起诉书上却没有看到任何补充的新证据，

“这说明之前这个案子被驳回的原因：‘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是没有解决的。”他指出，从程序

来看这不符合中国的法律。而通过法庭的调查，把

这个案子展示的非常清楚：指控的事实根本就不存

在，是办案机关捏造出来的；而大家却看到了大量

的刑讯逼供。甚至在法庭上，被告人身上有伤要求

看医生，而法官却不予理会。 

江天勇说，不管怎么说，法庭本应展现其公

正，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应该是平等的，但令人惊讶

的是，法庭居然安排辩护人起身迎候公诉人。此

外，几名被告入庭时，居然戴着械具、穿着“黄马

褂”（囚服）。“按照中国的法律，被控人在还未

定有罪之前，在庭审的时候不应被视为犯人。所以

这些本身是违反法律程序的。” 

江律师指出，在法庭上有人偷偷拍摄，据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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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为你们做点什么？”

民众签名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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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是“六一零”（江氏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

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办公室的；还不停

的有没穿制服的人搜查旁听人员的身份证。“我觉

的这些人如此行为完全不符合中国法律的规定，所

做的完全是非法的勾当！” 

执法人员对公民施用酷刑是犯罪行为 

此外，办案人员使用了大量的刑讯逼供，包括

电刑、拷打、使用手铐等，手铐已经铐进肉内，骨

头都露了出来。其中刘凤梅遭受的酷刑最为严重。据

看守所警察说，除了竹签钉手指外，所有其它酷刑，

刘都受到过。 

在法庭上，黄成走路时一瘸一瘸，被打的腿上的

筋都露了出来。张秀兰有严重的卵巢囊肿，据医生说

有十二厘米大，有生命危险，在庭审过程中，她的表

情非常痛苦，她要求看医生，而法官却不予理会。 

李和平律师说，刘凤梅之前遭到严重酷刑折

磨，身体一直很弱。张秀兰更不用说了，已经四天

没有吃饭，吃不进去。医生到了法庭上，提着一个

急救箱……这是他自一九九七年执业以来办理的所

有案件中，第一次看到医护人员全程在法庭上。他

表示，警察对公民施用酷刑是法律所禁止的；作为

警察，应该保护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不是违

反法律对公民施行酷刑，进行刑讯逼供。“这是一

种犯罪行为。”（接下页） 

真相展板时，都希望

能早日终止发生在中

国的迫害，他们在支

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

功的征签簿上签下自

己的名字，并对法轮

功学员说的最多的就

是：“我们能为你们

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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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法轮功学员是优秀的中国公民，非常善良 

江天勇表示：“从我们了解到的事实，他们（刘

凤梅等人）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他们完全是优秀的

中国公民。”他举例说：例如黄成，他在被抓捕前是

一名清洁工，他的雇主就说要雇用炼法轮功的来就

职，因为他们为人诚实，干活尽职；不象其他人，需

要有人看着、盯着，一不留神就会偷懒；而法轮功学

员就不会这样。“这些，我们都经过调查的。”他表

示，刘凤梅虽然受到那么严酷的酷刑折磨，但她还

说：不恨那些对她进行酷刑折磨的人，因为大家本是

兄弟姐妹，她希望他们了解真相，不要对自己的兄弟

姐妹如此对待。“由此可见，我的当事人，他们非常

宽容，非常善良；用中国的话说，他们都是好人。”

他说：“刘凤梅等法轮功学员的为人完全值得学习。

我也希望那些执行命令、对法轮功学员施以高压的

人，向他们学习。” 

呼吁关注在中国发生的“反人类罪” 
江天勇律师呼吁，希望国际人权组织和国际媒

体都来关注，在中国有这样一群人，而且为数很

大，他们的基本人权没有保障。 

李和平律师说，在中国，法轮功信仰团体受到的

这种不公正对待，现在持续有九年的时间了，这个时

间已经足够的长。他认为，“如果这种对几千万人不

公正对待存在的话，依法治国和尊重保障人权那都是

一句空话。”因为信仰把某些人划为另类，在各个方

面施以高压，对他们进行各方面限制，予以不公正对

待，这种行为在国际社会已经被界定为“反人类

罪”。这是海牙国际法庭当时通过的罗马公约；世界

上已经有九十个国家加入了，就是中国没有加入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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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他指出：“中国一直在谈崛起，要负起一个大

国的责任，如果在世界上大家都认为是犯罪行为，而

在中国还在大行其道的话，我觉得，和中国的发展方

向是不相符合的。”他说，用这种政策或者是国家强

力去干预公民信仰，第一是违法的，第二也不符合世

界的潮流，第三它的效果也适得其反，不能达到它要

遏制某种信仰的目的。如果大家都关注此事实，那

么大家都会想办法去终止这些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事

情。 

背景资料 

锦州法轮功学员刘凤梅、张秀兰、黄成二零零

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被女儿河派出所非法抄家、绑架

迫害。山东莱州市法轮功学员曲成业在同一天被锦

州市公安局支队伙同当地警察翻墙入室从家中绑

架。这些法轮功学员几年来，都受到中共当局惨无

人道的酷刑迫害。 

在法庭陈述期间，四名法轮功学员纷纷揭露了他

们被非法抓捕后所受到的刑讯逼供。太和公安分局刑

警队的恶警们对他们疯狂施暴，四名法轮功学员都被

套上两个头套暴打，每个人都能听到同修的惨叫声。

刘凤梅四肢被绑在铁椅子上，被猛击头部，被拳打脚

踢，胳膊被打成骨折。张秀兰被警察群殴、用电棍电

击，至今她的脚心还有电棍电过的痕迹。黄成被上了

背铐和脚镣，再用绳子捆上，绑在老虎凳上，连续十

八个小时被群殴：电棍电击、拳打脚踢，他的脸部严

重变形，腿、胳膊严重骨折。脸部目前还在肿胀，右

臂至今不能抬起。曲成业被从山东抓来途中四十多个

小时一直戴着背铐，早七点到锦州就被套上头套暴打

直到下午四点。四人被送到看守所时，都是被抬进去

的。◇ 

●锦州刘凤梅、黄成遭酷刑致残法院不许治疗

【明慧网】锦州市太和区邪党法院从八月四日

到七日对刘凤梅、张秀兰、黄成、曲成业四位法轮

功学员非法开庭。刘凤梅、黄成被酷刑迫害致残，

邪党法院不许治疗。 
四位法轮功学员于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被

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锦州看守所至今。期间遭

到恶警高宝、吴南、刘晋、王立勇等惨无人道的酷

刑折磨。 
张秀兰由于长期被非法关押，不幸已患子宫肌

瘤，现瘤子已长到十二公分大，医生说张秀兰随时

都有生命危险，而锦州太和公安分局恶警说只要写

保证才给治疗。刘凤梅曾被马三家劳教所迫害的从

三楼坠下，腰部粉碎性骨折，固定上钢板已六年，

此次被恶警殴打的钢板一面高一面低，很疼痛，走

路因难。 
另外，黄成被恶警打的很严重，面目变形，右

胳膊被打成骨折，腿筋露出，虽然近半年过去了，

但目前黄成的右臂仍不能抬起，腿筋仍在流脓水。 
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申请二位当事人应立即治疗，

这完全符合法律，竟被锦州太和区法院无理驳回。 
●锦州市邓桂丽被迫害，情况危急 

【明慧网】锦州市法轮功学员邓桂丽，于二零

零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被锦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恶人

绑架，至今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第二看守所。在此

期间家属多次要求看望，看守所 
恶警拒不让见。 

近日得知该法轮功学员已被 
秘密判刑三年半。在八月十二日 
邓桂丽身体出现严重高血压的症 
状，经医院确诊高压达到二百、 
低压一百四，情况危急。 

 


